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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」規定，設置「健康旅遊行銷學

分學程」。 

二、教育目標：為了鼓勵學生選修專業「健康旅遊行銷學分學程」訓練，跨領域

結合本校企業管理系及觀光與休閒管理系相關之課程、師資與設備，以提昇

學生就業機會與考照之優勢，增加健康旅遊行銷人才之培育。 

三、課程設計及學分數：修讀本學程需修畢基礎課程5學分，選修課程至少企管

系與跨系分別各6學分，學程科目如表一（健康旅遊行銷學分學程課程科目

表）。本學程必須修滿至少17個學分，學生可自行以跨系選課方式至他系修

讀學程所列之課程，也可依其專業背景申請課程學分抵免，惟專科部所修習

之科目不在可申請抵免之範圍內。所選讀之學程學分，需列入每學期修業學

分上限之計算中。 

四、修讀資格：凡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大學部學生，或具有修習大學相關課程

之高中職畢業生或具同等學力者。 

五、申請及核可程序：依照教務處公告之申請時程。 

六、學程證明書：依學程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，學生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

者，得由福祉產業學院核發學程證明書。 

七、學生修讀學分學程之科目以隨班附讀為原則，選修人數達20人以上得另行開

設學分學程專班，惟另開專班者，修讀學生應繳學分學雜費與實驗材料費或

實習費。 

八、本要點經企業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會議、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

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表一：健康旅遊行銷學分學程課程科目表 

科目名稱 學分數 開課系(所) 備註 

專案管理 3 
企管系 

觀光系 
基礎課程(必修) 

健康產業管理概論 2 
企管系 

觀光系 

行銷管理 3 

企管系 

選修課程：至少修本系兩門

課及跨系兩門課。 
整合行銷傳播 3 

網路行銷 3 

消費者行為 3 

人際溝通技巧 3 

行銷研究 3 

廣告學 3 

時尚品味與文化美學 2 

觀光系 

領隊導遊實務 2 

遊程規劃與成本分析 2 

旅遊醫學概論 2 

健康管理學 2 

旅遊文案與多媒體實務 2 

會展概論與獎勵旅遊 2 

溫泉資源與觀光 2 

旅館經營與操作管理 2 

養生瑜珈實務 2 

 


